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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中央文明办等 29部门签署了《关于

对纳税信用 A级纳税人实施联合激励措施的合作备忘录》 （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对纳税信用

A 级纳税人在项目审批服务管理、税收服务管理、进出口便利化出入境检验检疫、融资便利化等 18

个领域实施 41项守信联合激励措施。 

 

纵观国家税务总局近年对企业管理方式及颁布税收政策，更多的体现了纳税信用等级。现将 A

级纳税信用企业涉税政策做如下总结: 

 

一、纳税信用 A级纳税人的评价标准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试行)》，税务系统据此对纳税人进

行信用评价，并按 A、B、C、D四类进行差别化管理。 

 

评价指标分为三部分：纳税人的历史信息、税务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A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

价指标得分 90分以上的；B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 70分以上不满 90分的；C级纳税信

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 40 分以上不满 70 分的; D 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不满 40 分或

者直接判级确定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本评价年度不能评为 A级： 

1、实际生产经营期不满 3年的； 

2、上一评价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为 D级的； 

3、非正常原因一个评价年度内增值税或营业税连续 3个月或者累计 6 个月零申报、负申报的； 

4、不能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设置账簿，并根据合法、有效凭证核算，向税务机关提供

准确税务资料的 

税务机关每年 4月份，确定上一年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并将对纳税信用级别实行动态调整。 

 



 

二、纳税信用 A级纳税人可以享受以下便利和优惠（仅限重点） 

      （一）项目审批服务和管理方面项目审批服务和管理方面 

·享受行政审批绿色通道 

·“容错受理” 

  *部分申报材料不齐备的，如行政相对人书面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的，可先行受理，

加快办理进度。 

       (二)税收服务和管理方面 

·一般纳税人可单次领取 3个月的增值税发票用量 

·需要调整增值税发票用量时即时办理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消增值税发票认证 

·有条件评为出口企业管理一类企业，享受以下便利服务措施； 

 （1）国税机关受理出口退（免）税正式申报后，经核对申报信息齐全无误的，即可办

理 

 （2）可优先安排该类企业办理出口退税 

 （3）国税机关可向该类企业提供绿色办税通道 

 

       (三)进出口便利方面 

           以下便利化措施，适用于海关企业信用等级为认证企业的 A级纳税人： 

            （1）适用较低进出口货物查验率 

            （2）简化进出口货物单证审核 

            （3）优先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手续 

            （4）优先为企业设立协调员，解决企业进出口通关问题 

对海关企业信用等级为一般信用企业的 A级纳税人，优先开展信用培育或提供相关培训。 

 

       （四）进出口检验检疫方面 

           ·适用较低的检验检疫口岸查验率 

·优先安排免办 CCC认证货物担保放行以及后续销毁核销 

·办理目录外 3C和 3C证书时予以优先处理等 

        



（五）融资便利化方面 

·作为银行授信融资的重要参考条件 

·作为优良信用记录记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三、对企业的影响 

  本次的备忘录针对很多领域都设置了守信奖励措施，由此可见国家对纳税信用的重视程度。  

特别是在税务方面取消了增值税发票的认证及优先处理出口退税等方面的政策将会大大减轻 A

级纳税人日常的业务负担。 

  另外，备忘录中还提到，今后如果再试行优惠或简化政策也会优先考虑 A级纳税人，因此我

们觉得该项政策的展开值得期待。 

   

参考：各地区 A级企业名单 

 天津市国家税务局门户网站_首页  http://www.tjsat.gov.cn/的信用级别查询。 

 北京 A级企业查询涉税查询  

http://www.bjsat.gov.cn/bjsat/office/jsp/ajqy/query.jsp 

 2015年度山东省纳税信用 A级纳税人名单  

http://www.sd-n-tax.gov.cn/art/2016/4/26/art_43725_993012.html 

 河北省国家税务局-河北省 2015年度纳税信用 A级纳税人名单  

http://www.he-n-tax.gov.cn/hbgsww_new/bsfw/ssgg/nsxydj/201604/t20160427_114017

2.html 

http://www.tjsat.gov.cn/
http://www.bjsat.gov.cn/bjsat/office/jsp/ajqy/query.jsp
http://www.sd-n-tax.gov.cn/art/2016/4/26/art_43725_993012.html
http://www.he-n-tax.gov.cn/hbgsww_new/bsfw/ssgg/nsxydj/201604/t20160427_1140172.html
http://www.he-n-tax.gov.cn/hbgsww_new/bsfw/ssgg/nsxydj/201604/t20160427_1140172.html

